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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促进贸易便利化，加强货物贸易外汇管理，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决定改

革货物贸易外汇管理制度、优化升级出口收汇与出口退税信息共享机制，自2011年12月1日起，在江苏、

山东、湖北、浙江（不含宁波）、福建（不含厦门）、大连、青岛地区试点。现公告如下： 

  一、改革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方式 

  试点期间，试点地区试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制定的《货物贸易外汇管理试点指引》和《货物贸易外汇

管理试点指引实施细则》（见附件，以下简称试点法规），企业不再办理出口收汇核销手续。 

  试点地区外汇局对企业的贸易外汇管理方式由现场逐笔核销改变为非现场总量核查，通过货物贸易

外汇监测系统，全面采集企业货物进出口和贸易外汇收支逐笔数据，定期比对、评估企业货物流与资金

流总体匹配情况，便利合规企业贸易外汇收支；对存在异常的企业进行重点监测，必要时实施现场核

查。 

  二、对试点地区企业实施动态分类管理 

  试点地区外汇局根据企业贸易外汇收支合规性，将企业分为A、B、C三类。A类企业进口付汇单证简

化，可凭进口报关单、合同或发票等任何一种能够证明交易真实性的单证在银行直接办理付汇，出口收

汇无需联网核查；银行办理收付汇审核手续相应简化。对B、C类企业在贸易外汇收支单证审核、业务类

型、结算方式等方面实施严格监管。B类企业贸易外汇收支由银行实施电子数据核查，C类企业贸易外汇

收支须经外汇局逐笔登记后办理。 

  试点地区外汇局结合企业在分类监管期内遵守试点法规情况，动态调整分类结果。A类企业违反外汇

管理法规将被降级为B类或C类，B、C类企业在分类监管期内守法合规经营的，监管期届满后可升级为A

类。 

  三、简化出口退税凭证 

  试点期间，试点地区出口企业申报出口退税时，不再提供纸质出口收汇核销单。税务局参考外汇局

提供的企业出口收汇信息和分类情况，依据相关规定，审核企业出口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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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调整出口报关流程 

  试点期间，试点地区企业出口报关仍按现行规定提供出口收汇核销单。货物贸易外汇管理制度改革

全国推广后，海关总署与国家外汇管理局将调整出口报关流程，取消出口收汇核销单。 

  五、加强部门联合监管 

  试点地区企业应当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增强诚信意识，加强自律管理，自觉守法经营。国家外汇管

理局与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将进一步加强合作，实现数据共享；完善协调机制，形成监管合力；严

厉打击各类违规跨境资金流动；严厉打击骗税、走私等违法行为。 

  本公告涉及有关外汇管理、出口退税、出口报关等具体事宜，由相关部门另行规定。试点期间，其

他法规与本公告相抵触的，试点地区以本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附件：1.货物贸易外汇管理试点指引.doc 

     2.货物贸易外汇管理试点指引实施细则.doc 

  国家外汇管理局 国家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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